附件3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组织实施责任分解表

	序号
	组织实施内容
	市级责任单位
	实施时限

	1
	狠抓

责任

落实
	严格落实我市《关于“四清一绿”行动2017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天津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各项任务，细化工作方案，全力组织实施，严格进度管理，严肃督查考核。
	相关责任部门
	按要求时限完成

	2
	
	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全面加大日常督查检查、执法监管工作力度和深度。
	相关责任部门
	长期坚持

	3
	
	对于涉及特许施工等特批事项，要制定细化监管方案，谁特许、谁监管，谁污染、问责谁。
	特许施工批准部门
	长期坚持

	4
	狠抓

组织

推动
	对各区空气质量按日排名，每周分析发布各区污染特点和成因。
	市环保局
	长期坚持

	5
	
	全面强化大气污染防治任务协调调度机制，落实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国家各项任务。
	相关责任部门
	按要求时限完成

	6
	
	每月前三个工作日内报送上月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对已完成的项目同时提交项目验收报告。
	相关责任部门
	每月实施

	7
	
	每月对各相关部门、各区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市通报。
	市清新空气行动分指挥部
	每月实施

	8
	狠抓

监管

执法
	加强市级部门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制定贯穿全年的监管执法方案。
	市环保局

市建委

市综合执法局

市交通运输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公安交管局
	长期坚持

	9
	
	建立“执法检查+行政处罚”的监管执法模式。
	
	长期坚持

	10
	
	每周调度大气污染防治直接相关的违法行为执法处罚情况。
	
	每周实施

	11
	狠抓

监管

执法
	每月对各区大气污染监管执法情况及效果进行排名通报，对违法突出问题进行曝光。
	市环保局
	每月实施

	12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执法履职尽责情况专项督查，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不作为的情形，严肃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责任。
	市监察局

市环保局
	长期坚持

	13
	狠抓

督察

迎检
	指导各区对国家第一季度专项督查转办和日常督查通报的各类污染问题，立行立改，整改到位，并以点带面、追根溯源，倒追监管责任。
	相关责任部门
	2017年4月15日前

	14
	
	全面排查、举一反三，建立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坚决杜绝同类污染问题的再次发生。全力做好中央环保督察的迎检准备。
	相关责任部门
	长期坚持

	15
	狠抓

考核

问责
	运用经济奖惩、区域限批、公开约谈、组织追责等措施，严肃查处各级各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市委组织部

市环保局
	长期坚持

	16
	
	每周对空气质量排名最后1位和综合指数、PM2.5浓度不降反升的区进行公开约谈；每月对空气质量排名后3位的区实行挂牌督办。
	市环保局
	长期坚持

	17
	
	将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情况以及京津冀区域内部排名结果一并纳入市政府重点督查内容，实施年度绩效考核。
	市政府督查室

市环保局
	长期坚持

	18
	
	建立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严格落实地方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市环保局
	长期坚持

	19
	
	成立市级环境保护监察工作组，对地方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察，对工作不力、履职不到位的提出问责建议。
	市环保局

市监察局
	长期坚持

	20
	
	充分发挥各区、各部门考核问责主观能动性，认真履职，严格考核。
	承担区考核排名

任务各相关部门
	长期坚持


